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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編
號
	項目
	條件
	申請證明文件
	收件日期
	備註

	1
	行天宮急難救助
	1.家庭急難救助：因急難變故導致生活發生困難者。

2.學生急難救助：因家庭經濟突逢變故而影響就學者。

3.醫療急難救助：因罹病須至醫院治療而支應有困難者。
	請洽教務處註冊組
	急難變故發生六個月內
	

	2
	基隆市慶安宮獎助學金
	1.設籍基隆市。

2.家境清寒或家庭突發變故。
	1.申請表一份。
2.學生證影本。
3.全戶戶口名簿影本。

4.低收入戶、急難變故或重症而家境清寒之證明文件。
	即日起至3月15日止
	每校5名每名5,000元

	3
	財團法人紀念李建成先生文教基金會獎學金
	1.上學期學業成績80分以上
2.操行80分
3.體育成績70分以上
	1.申請書。
2.上學期成績單。
3.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。
4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5.清寒證明。
	即日起至3月18日止
	本校20位名額，每名6,000元

	4
	台北市關渡宮獎助學金
	1.上學期學業成績65分以上、操行80分以上。
2.領有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、中 低收入戶證明者、特殊境遇、弱勢兒少、身心障礙(父母亦可)證明。
	1.獎學金申請表一份。

2.前學年成績單。

3.學生證影本（A4規格）。

4.戶口名簿影本。

5.中低.低收入戶證明。
	即日起至3月18日止
	獎助學金3,000元

	5
	翰林文教基金會
	1.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在校學生。

2.家庭經濟困頓確實需要幫助者。

3.上學期各科平均皆有60分以上者。
	1.申請書1份。
2.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
3.學生證影本。

4.上學期成績單影本。

5.低收入戶證明或其他證明。

6.學生本人身分證與存摺影印本。
	即日起至3月25日止
	每校3名，每名6,000元

	6
	立賢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
	家境清寒且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者，即可申請：

1.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在班級前10%者。

2.於某領域（文學、音樂、藝術、語言科技等或其他）展現高度潛能與興趣，經由校方或老師發掘並推薦者。

3.雖環境清貧或遭逢家變，但仍於逆境中展現美好品德者，可經由校方或老師推薦申請此項獎學金。.
	1.獎學金申請表一份。

2.前學期成績單。

3.註冊費通知單或收據。

4.自傳。

5.老師推薦函。

6.低收入戶證明、清寒證明、家長失業證明（無則免附）。
	即日起至3月25日止
	獎助學金3,000元，未得助學金者致贈好書一本

	7
	寶佳經濟弱勢普通高中學生獎學金
	就讀國内公私立高級技術中學；學業成績良，無不良品德紀錄(無任何記過處分)，具有下列情形者：
1.持有政府核發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證明書之一者。 

2.失親(雙親；父或母)、隔代教養(含親屬代養)、身心障礙(雙親；父或母)、單親，持有相關機構核發證明書者。

3.本會依經濟弱勢條件及多重弱勢情形審核，依額定名額核定錄取。

附註：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(影本請學校審核加蓋與正本相符核章)
	1.申請表一份。

2.戶籍謄本正本（最近三個月）。

3.在學證明。

4.中、低收入戶證明、清寒證明、身心  障礙手冊、重大傷病卡或清寒證明。
5. 前學期成績單(學期成績70分以上無記過)。
	即日起至4月10日止
	獲獎助者每名2萬，每校至多１名


備註:
1.各項獎學金訊息公佈於教室公佈欄及本校網頁，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。
2.各項獎學金申請表格請至註冊組索取。
3.設籍於本縣市以外同學可申請縣市之清寒優秀獎學金，申請辦法請洽教務處註冊組。
4.若身分是低收入戶、傷殘榮軍子女、軍公教遺族、殘障學生、殘障人士子女學生註冊時有學雜費減免,請注意自己的權利.

5.若身分是原住民之學生,享有政府公費生獎助學生,請至註冊組辦理．
各班公佈








